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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提案 
 

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衛生福利部 107 年補助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

計畫』」第一期第三階段經費共計 684 萬 8,000 元（中央補助 591 萬元 

、市政府配合款 93 萬 8,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2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10.16 高市會社字第 107000363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衛生福利部 107 年補助市政府社會局辦理「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

計畫』」第一期第三階段經費共計 684 萬 8,000 元（中央補助 591 萬元 

、市政府配合款 93 萬 8,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如附件 1），並業經本府 107

年 7 月 24 日第 384 次市政會議通過。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 7 月 3 日衛授家字第 1070500795 號函同意補助

本府社會局 591 萬元，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93 萬 8,000 元，因未

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

俟 108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9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衛生福利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乙份（如附件 2）。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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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高

雄市都會原住民部落營造計畫」一案，總經費計新台幣 4,624 萬 800

元整（中央補助 80％計 3,699 萬 2,640 元，市政府自籌 20％計 924 萬

8,16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2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10.18 高市會社字第 107000361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高

雄市都會原住民部落營造計畫」一案，總經費計新台幣 4,624 萬 800

元整（中央補助 80％計 3,699 萬 2,640 元，市政府自籌 20％計 924

萬 8,16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 7 月 17 日原民建字第 1070045653 號函辦

理。 

二、旨揭計畫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 3,699 萬 2,640 元，本市配合款 924

萬 8,160 元，合計 4,624 萬 800 元整，因未及編列 107 年度預算，爰擬

辦理墊付。 

三、為利業務執行（即安置拉瓦克居民之小港山明國宅、鳳山五甲國宅部

落營造），本案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

及第 45 點、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墊付，經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

再提市議會審議動支，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補辦預算，

進行帳務轉正。 

四、附陳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 1 份備供審核。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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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度核定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辦理「都市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相關計畫」共計新台幣 2,462 萬

元（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1,888 萬元、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574 萬元），其

中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574 萬元未及編列 107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2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10.18 高市會社字第 107000361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度核定市政府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辦理「都市原住民族發展方案相關計畫」共計新台幣 2,462 萬

元（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1,888 萬元、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574 萬元），其

中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574 萬元未及編列 107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之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7 年 7 月 10 日第

38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 6 月 19 日原民綜字第 1070039001 號函同

意補助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2,462 萬元（中央補助款 1,888 萬元及

地方配合款 574 萬元），其中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574 萬元，因未及

納入 107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

俟 107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乙份影本。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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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

會 108 年度預算書。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2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7.10.16 高市會社字第 107000337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

會 108 年度預算書。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第 38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每

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又「預算法」第

96 條規定，地方政府預算，另以法律定之，前項法律未制定前，準用

本法之規定。 

三、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係民國 89 年成立，由本府全額捐

助新台幣 3,000 萬元，並以定存方式存入銀行，以孳息支應會務運作。 

四、該會預估 108 年度業務總收入 134 萬 5,000 元（含基金 3,000 萬元之

孳息），業務總支出 134 萬 4,400 元，產生賸餘 600 元。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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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7 年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

理「107 年度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計畫」經費共計 170 萬元

（中央補助 8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10 月 12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10.16 高市會社字第 107000354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7 年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

理「107 年度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留美培力計畫」經費共計 170 萬元

（中央補助 8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業經本府 107 年 7 月 24 日第 384 次市政

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客家委員會 107 年 7 月 13 日客會產字第 1070010415 號函同意補

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80 萬元，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90 萬元，

因未及納入 108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

辦理，俟 108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9 年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函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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